通知
尊敬的供应商：
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延迟本市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》，按照我司2月10日复工计算，1月份供应商结算账单生成时间为2月18日，但考虑到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社会经济影响巨大，为了更好的支持供应商的生产经营活动，确保1月份货款资金的正常结算，我司决定将供应商货款结算时间点由原来2月18日提前至2月10日，即该日起可在网上查询打印汇金各门店结算单。供应商如需咨询结算的相关问题，请联系财务部核算人员。
为了科学的防控疫情，即日起，我司将供应商货款结算收单方式、地点进行了调整，您有两种方式可提交结算票据：
一、快递形式：
投递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1000号汇金百货B2楼结算处
收件人：结算专员 

联系电话：64269999*6049

注意事项：1、请在面单上备注您投递的发票所属的门店、楼层及柜编码2、请妥善保管好您的快递面单备查。
二、现场自助交票：
1、汇金百货徐汇店B2结算处会放置一个名为“供应商增票投递箱”的箱子，以便供应商于网上对账后，于指定日期之前投递增票及经过盖章的结算单确认单；
2、供应商应将增票装在信封内投递，并在信封上写上结算月份、门店、柜编码、公司名称、发票号码，并同时将投递日期、公司抬头、送票人姓名及联系电话等登记在箱子上放置的本子上处；
3、结算专员定期去箱子里收取发票，及时核对并进行后续审核认证事宜。
同时，为了更好的保护双方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，保证正常的工作秩序，我司建议您尽量选择第一种快递的方式交票。如您选择第二种现场交票方式，贵方派来的交单人员应做到以下几点：
1、身体状况良好，无发热、咳嗽、气促等呼吸道症状。
2、外地回沪人员须经过14天居家隔离观察。
3、应戴好口罩进行必要的防护。
4、其他等防控疫情必须的预防措施。
我司核对贵司提供的发票及结算确认单无误后，会为贵司办理结算手续，供应商费用发票的发放，将由指定人员在商场管理员的陪同下发放增票至各专柜，并做好签收工作。
注：此次结算数据以我司系统按原合同标的计算生成，对于因疫情防控影响导致供应商买单增加，我司将予以适当减免，待正式方案确定后我司将在后续月份结账时一并返还！
衷心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！让我们坚定信心，同舟共济，共克时艰！
上海汇金百货有限公司
2020.02.03
